
付款申请函

北京兴发水泥有限公司：
我公司承接的 收购补偿价格咨询评估 的评估工作已初步完成，企业整体价值评估的 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。依据合同约定，“合同签订后，十个工作日内，甲方即支付给乙方评估服务费总额的 70% （即叁拾壹万伍仟元整）；），乙方提交正式《收储咨询评估报告》、《企业整体价值评估报告》五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给乙方余款壹拾叁万伍仟元整”。
本次申请合同金额的70%，即315000元（大写：叁拾壹万伍仟元整）。待乙方提交正式《收储咨询评估报告》及《企业整体价值评估报告》后五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给乙方余款135000元（大写：壹拾叁万伍仟元整）。

特此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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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单位：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


